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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57 证券简称：青龙管业 公告编号：2025-031
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2025年5月14日（星期三）下午2：30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
①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为2025年5月14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

13:00～15:00；
②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25年 5月 14日上午 9:15，结束时间为 2025

年5月14日下午3:00。
（二）召开地点：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阅海路41号宁夏水利研发大厦11楼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现场记名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四）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9日。
（五）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召开本次股东

会。
（六）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高宏斌先生。
（七）出席情况：
（1）股东和股东授权代表的出席情况：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654人，代表有

表决权股份106,059,46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1076％。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
东授权代表共2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98,375,65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7815％；通过网
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 652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共 7,683,80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261％。

（2）公司部分董事、部分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现场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
会议；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现场会议，对本次会议进行了现场见证。

（3）本次股东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
规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共审议11项提案，提案1至提案9均为普通决议事项，需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包括

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提案10、提案11为特别表决事项，需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
（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提案5、提案7、提案9、提案11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并披露。中小投资者是指以下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了以下提案：
1、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结果：同意股数103,205,6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092％；反对股数2,

594,51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463％；弃权股数259,3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2445％。

2、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结果：同意103,170,95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2765％；反对2,605,71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568％；弃权282,8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2666％。

3、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结果：同意103,231,65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337％；反对2,550,51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048％；弃权277,3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2615％。

4、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总表决结果：同意102,731,55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8622％；反对3,082,91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068％；弃权245,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2310％。

5、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及2025年中期分红规划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103,154,95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2614％；反对2,631,41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811％；弃权273,1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257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4,779,29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2.1996％；反对 2,631,4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2462％；弃权 273,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542％。

6、审议通过了《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总表决结果：同意103,162,75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2688％；反对2,593,51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453％；弃权303,2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2859％。

7、审议通过了《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103,131,45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2393％；反对2,653,51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019％；弃权274,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258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4,755,79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1.8938％；反对 2,653,5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5338％；弃权 274,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724％。

8、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102,879,15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014％；反对2,869,71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058％；弃权310,6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2929％。

9：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102,493,65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6379％；反对3,166,91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860％；弃权398,9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376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4,117,99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3.5932％；反对 3,166,9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2154％；弃权 398,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914％。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103,191,15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2956％；反对2,613,71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644％；弃权254,6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2401％。

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1、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 99,969,65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2581％；反对 6,009,295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660％；弃权80,51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5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594,0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7449％；反对 6,009,29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2073％；弃权 80,51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478％。

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现场会议，对本次会议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发表如下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
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其他
1、本次股东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2、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吴春芳女士、黄玖立先生、王力先生在本次股东会上作了2024年

度述职报告。
五、备查文件
1、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关于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4日

证券代码：003012 证券简称：东鹏控股 公告编号：2025-040
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回

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认购新股和可转换公司
债券等权利。本次权益分派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156,981,158股剔除已回购股份32,367,764股后的1,
124,613,394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2.50元（含税）。公司本次实际现金分红的总金额=实际
参与分配的总股本×分配比例=1,124,613,394股×0.25元/股=281,153,348.50元。

2、因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上的股份不享有利润分配的权利，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价
格计算时，按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折算的每股现金红利=实际现金分红总金额÷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
=281,153,348.50元÷1,156,981,158股=0.2430059元/股。

3、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按照上述原则及计算方式执行，即：本次权益分
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股权登记日收盘价- 0.2430059元/股。

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5年5月13日
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 32,367,764股后的 1,

124,613,394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2.5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
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境外机构（含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股派2.25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
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
【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
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个月（含 1个月）以
内，每 10股补缴税款 0.500000元；持股 1个月以上至 1年（含 1年）的，每 10股补缴税款 0.250000元；
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若自本公告披露至实施期间股本发生变动，将按分配比例固定的原则进行相应调整。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5月22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5月23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5月22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5月23日通过股

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3
4
5

股东账户

08*****812
08*****715
08*****899
08*****859
08*****746

股东名称

宁波利坚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佛山华盛昌陶瓷有限公司

宁波市鸿益升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宁波客喜徕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广东裕和商贸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 5月 14日至登记日：2025年 5月 22日），如因自派股
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
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五、调整相关参数
1、调整股东承诺最低减持价
公司实际控制人何新明、何颖对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份在《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A股股票招股说明书》中承诺：“本人在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减持发行人股份的，减持价格
不低于发行价（发行价指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如果公司上市后因派发现金红利、送
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则按照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除权除息处理）”。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 11.35元/股，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上述人员在承诺履行
期限内的最低减持价格将调整为10.21元/股。

计算公式：本次调整后最低减持价格=（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价格-上市以来的历次每股现金
红利）÷（1+股份变动比例）=(11.35元/股-0.30元/股-0.197936元/股-0.0986343元/股-0.2956787元/
股-0.2430059元/股)÷(1+0.00)=10.21元/股。

2、本次权益分派后，公司将根据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调整方式及程序对2024年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行权价格进行调整，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具体情况请关注公司后续公告。

六、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季华西路127号东鹏控股证券部
咨询联系人：赖巧茹、陈虹
咨询电话：0757-82666287 传真：0757-82729200
七、备查文件
1、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结算公司有关确认方案具体实施时间的文件。
特此公告。

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533 证券简称：金杯电工 公告编号：2025-024
金杯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金杯

电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的公司股份不享有参
与利润分配的权利。

公司202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6,447,000股后的727,494,062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2.50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81,873,515.5
元（含税），不送红股，也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若在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前公司总股本由于
可转债转股、股份回购、股权激励行权等原因而发生变化的，则按照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总额
进行调整。

2、按总股本折算的每10股现金分红为2.478039元（按总股本折算每10股现金分红比例时保留
小数点后六位数，最后一位直接截取，不四舍五入）。本次利润分配实施后的除息价格=股权登记日
收盘价－按总股本折算的每股现金分红比例=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2478039元。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权益分派方案
1、公司于2025年4月23日召开的2024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实

施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除回购股份后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
现金股利2.50元（含税），不送红股，也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若在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前公
司总股本由于可转债转股、股份回购、股权激励行权等原因而发生变化的，则按照分配比例不变的原
则对分配总额进行调整。

2、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一致。
3、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配方案
公司202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733,941,062股剔除已回购股份6,447,000股

后的727,494,062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2.5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
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境外机构（含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
每10股派2.25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
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
【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
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个月（含 1个月）以
内，每10股补缴税款0.5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2500元；持股
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5月21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5月22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5月21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5月22日通过股

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3
4
5

股东账号

08*****194
08*****578
01*****158
01*****252
01*****927

股东名称

深圳市能翔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闽能投资有限公司

吴学愚

周祖勤

范志宏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5月6日至登记日：2025年5月21日），如因自派股东
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
由公司自行承担。

六、除息价的计算原则及方式
按总股本折算每股现金分红比例=本次实际现金分红总额/公司总股本=181,873,515.5元/733,

941,062股=0.2478039元/股（保留小数点后七位数，最后一位直接截取，不四舍五入），本次利润分配
实施后的除息价格=股权登记日收盘价－按总股本折算的每股现金分红比例。

即在保证本次利润分配方案不变的前提下，2024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后的除息价格=股权登记日
收盘价－0.2478039。

七、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湖南省长沙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东方红中路580号证券投资部；
咨询联系人：朱理；
咨询、传真电话：0731-81627670。
八、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2、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金杯电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4日

证券代码：001322 证券简称：箭牌家居 公告编号：2025-034
箭牌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因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的公司股份增加至18,214,700股，该部分股份不享有参与

利润分配的权利，按照“现金分红总额固定不变”的原则，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
现有总股本968,597,250股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已回购股份18,214,700股后的950,382,550
股为基数，向可参与权益分派的全体股东每10股派1.323715元人民币现金（含税），不送红股，不以
公积金转增股本。本次实际派发现金分红总额=可参与权益分派股份总数×（每10股派息金额÷10）=
950,382,550×（1.323715÷10）= 125,803,563.72元（含税），实际现金分红总额与拟分配现金总额略有差
异主要系每10股现金分红金额保留六位小数所致，实际分派结果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核算的结果为准。

2、本次权益分派按除权前总股本（含回购股份）计算的每10股派息（含税）计算如下：每10股派
息=实际派发现金分红总额÷除权前总股本（含回购股份）×10 =125,803,563.72÷968,597,250×10 =
1.298822元（保留六位小数，最后一位直接截取，不四舍五入）；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参考价
=除权除息日的前一日收盘价–按除权前总股本（含回购股份）计算的每股派息（含税）=除权除息日
的前一日收盘价–0.1298822元/股。

箭牌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箭牌家居”、“公司”或“本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
案已获2025年5月13日召开的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等相关情况
1、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5年5月13日召开的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

润分配方案为：以2024年12月31日总股本968,597,250股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的公司股
份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1.32元（含税），送红股 0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
本。即以公司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总股本 968,597,250股，扣除截至 2025年 3月 31日回购专用账
户中已回购股份15,539,300股后的953,057,950股为基数，2024年度拟现金分红总金额约为125,803,
649.40元（含税）。

如在本利润分配预案公告后至实施前，公司总股本因股份回购、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等情形发
生变动的，公司拟按照公司以实施分配方案股权登记日时享有利润分配权的股份总额为基数（回购
专用账户中已回购股份不参与分配），现金分红总额固定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比例进行相应的调整。

2、自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为968,597,250股，未发生变化。自
2025年4月1日至实施期间，公司进行了股份回购，即公司于2025年4月1日至本次权益分派实施申
请前一日（2025年5月13日）期间进行了回购，回购股份2,675,400股，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回购专用
账户累计持有公司股份18,214,700股。因此，可参与本次权益分派的股份总额为950,382,550股，为
此，公司将按照现金分红总额固定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比例进行相应的调整，即调整为每 10股派
1.323715元人民币现金（含税）（保留六位小数，最后一位直接截取，不四舍五入）。

3、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权益分派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一致。
4、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实施时间距离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
1、本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968,597,250股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证

券账户中已回购股份 18,214,700股后的 950,382,550股为基数，向可参与权益分派的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1.323715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境外机构（含
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1.191343元；持有首发后限售
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
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
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
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个月（含 1个月）以
内，每 10股补缴税款 0.264743元；持股 1个月以上至 1年（含 1年）的，每 10股补缴税款 0.132372元；
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保留六位小数，第七位四舍五入）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的18,214,700股份不享有参与本
次权益分派的权利，公司按照“现金分红总额固定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比例进行调整，本次实际派发
现金分红总额=可参与权益分派股份总数×（每 10股派息金额÷10）=950,382,550×（1.323715÷10）=

125,803,563.72元（含税），实际现金分红总额与拟分配现金总额略有差异主要系每10股现金分红金
额保留六位小数所致，实际分派结果以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核算的结果为准。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5月21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5月22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5月21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公司回购专用
证券账户持有的股份不参与本次权益分派）。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5月22日通过股

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3
4
5

股东账号
08*****887
08*****614
03*****091
03*****372
08*****628

股东名称
佛山市乐华恒业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佛山市霍陈贸易有限公司
谢岳荣
霍少容

共青城乐华嘉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 5月 14日至登记日：2025年 5月 21日），如因自派股
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
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调整相关参数
1、公司部分股东在《箭牌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招股说明书》中承诺，

所持有的股份在锁定期满后 2 年内减持的（不包括其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后从公开市场中新买入的
股票），减持价格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格，如果因公司上市后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
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则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除权除息处理。根据
上述承诺，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完成后，将对上述最低减持价格限制作相应调整。

2、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的公司股份 18,214,700股不享有参与本次权益分派的权
利。本次权益分派按除权前总股本（含回购股份）计算的每10股派息（含税）计算如下：每10股派息=
实际派发现金分红总额÷除权前总股本（含回购股份）×10 = 125,803,563.72÷968,597,250×10 =
1.298822元（保留六位小数，最后一位直接截取，不四舍五入）；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参考价
=除权除息日的前一日收盘价–按除权前总股本（含回购股份）计算的每股派息（含税）=除权除息日
的前一日收盘价–0.1298822元/股。

3、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公司将根据《箭牌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规定，对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回购价格等进行调整，届时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履行调整
程序并公告。

4、根据公司于 2025年 1月 11日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
书》，如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发股票或现金红利、股票拆细、缩股、配股及
其他除权除息事项的，自公司股票价格除权除息之日起，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的相关规定调整回购价格上限。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公司将对回购股份的价格上限进行调整，回
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12.62元/股（含）调整至不超过12.49元/股（含）。具体的回购价格调
整计算如下：调整后的回购价格上限=调整前的每股回购价格上限–按公司总股本折算每股现金红
利=12.62元/股-0.1298822元/股≈12.49元/股（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四舍五入），调整后的回
购价格上限自2025年5月22日（本次权益分派除权除息日）起生效。

七、咨询方法
咨询机构：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联系人：肖艳丽
咨询地址：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创兴一路1号箭牌总部大厦22楼
咨询电话：0757-29964106
咨询传真：0757-29964107
电子邮箱：IR@arrowgroup.com.cn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箭牌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002476 证券简称：宝莫股份 公告编号：2025-030
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14日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公司同时提供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供股东进行网络

投票。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5月 14日 9:15-9:25、9:30-

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4日9:15-15:00期间的任

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西四路624号26楼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5.主持人：副董事长冉卫东先生
6.本次股东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94 人，代表股份 134,718,26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012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3 人，代表股份 96,706,63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801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91人，代表股份38,011,63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111％。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92人，代表股份 3,875,06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33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代表股份8,6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4％。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90人，代表股份3,866,46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318％。
8.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四川惠博（成都）律师事务所承办律师出席了本

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1.本次股东会提案的表决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2.本次股东会提案的表决结果：
（一）《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133,373,1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015％；
反对1,276,6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477％；
弃权 6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08％。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52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2867％；
反对1,276,6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9456％；
弃权6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7677％。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普通决议事项，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过半数通过。
（二）《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133,361,3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927％；
反对1,276,6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477％；
弃权 8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96％。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518,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9822％；
反对1,276,6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9456％；

弃权8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2.0722％。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普通决议事项，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过半数通过。
（三）《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133,368,1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978％；
反对1,276,6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477％；
弃权 7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46％。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52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1577％；
反对1,276,6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9456％；
弃权7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8967％。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普通决议事项，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过半数通过。
（四）《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133,355,6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885％；
反对1,285,4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542％；
弃权 7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73％。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51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8351％；
反对1,285,4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1726％；
弃权7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9922％。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普通决议事项，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过半数通过。
（五）《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133,412,3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306％；
反对1,256,1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324％；
弃权 49,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70％。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56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2983％；
反对1,256,1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4165％；
弃权 4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2851％。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普通决议事项，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过半数通过。
（六）《关于公司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133,302,7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492％；
反对1,280,3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504％；
弃权13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04％。
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5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4700％；
反对1,280,3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0410％；
弃权13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3.4890％。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普通决议事项，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过半数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公司聘请的四川惠博（成都）律师事务所指派李阳春律师、许阳律师到会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出席人员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表决
结果等相关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四川惠博（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4日

证券代码：002410 证券简称：广联达 公告编号：2025-042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 股票期权登记完成日：2025年5月14日
● 股票期权登记数量：2643.91万股，占登记前股份总数的比例为1.60%
● 股票期权登记人数：482人
● 股票来源：定向发行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或回购股份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等有关规则的规定，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完成了2025年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授予股票期权的登记工作，具体内容如下：

一、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1、2025年 3月 14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
法＞的议案》及《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
案》，相关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同日，公司召开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
《关于核实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2、2025年3月15日至2025年3月25日，公司对本次激励对象名单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内部进
行了公示。截至公示期满，公司监事会未接到与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2025年3月
27日，公司披露了《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
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3、2025年3月31日，公司召开2025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
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
案》，公司实施本激励计划获得股东大会批准，董事会被授权确定股票期权授予日，在激励对象符合
条件时向其授予股票期权并办理授予股票期权所必需的全部事宜。

同日，公司披露了《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
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自查报告》。

4、2025年3月31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向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
单进行了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二、激励对象获授股票期权与公司内部公示情况一致性的说明
在股票期权登记准备过程中，授予的部分激励对象因工作变动而不再符合激励资格，获授的股

票期权作废失效，不得办理登记。授予登记的激励对象人数由485名变更为482名，授予登记的股票
期权数量由2,643.95万份变更为2643.91万份。

除以上调整事项之外，激励对象获授股票期权与公司内部公示情况一致。
三、本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授予登记的具体情况
1、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或者回购的股份
2、本激励计划授予日：2025年3月31日
3、本激励计划有效期：自股票期权授予之日起至激励对象获授的股票期权全部行权或注销之日

止，最长不超过36个月
4、股票期权简称：广联 JLC4
5、股票期权代码：037493
6、授予登记完成日期：2025年5月14日
7、本激励计划行权价格：10.73元/份
8、本激励计划授予人数：482人
9、本激励计划授予数量：2643.91万份
10、本激励计划授予的股票期权在各激励对象间的分配情况：

姓名

袁正刚

刘 谦

云浪生

汪少山

李菁华

刘建华

王 剑

冯健雄

核心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474人）

合计

职务

董事长、总裁

董事、高级副总裁

董事、高级副总裁

高级副总裁

高级副总裁

高级副总裁、财务总监

高级副总裁

董事会秘书

获 授 的 股 票 期 权 数 量
（万股）

149.28
79.97
55.98
53.32
37.32
37.32
34.66
24.53

2,171.53
2,643.91

占授予股票期权总数的
比例

5.65%
3.02%
2.12%
2.02%
1.41%
1.41%
1.31%
0.93%
82.13%
100%

占目前总股本的比
例

0.09%
0.05%
0.03%
0.03%
0.02%
0.02%
0.02%
0.01%
1.31%
1.60%

注：1、上述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全部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本公司股票累计均未
超过本激励计划公告时公司总股本的1%。公司全部在有效期内的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
累计未超过本激励计划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的10%。

2、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不包括独立董事、监事，不包括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3、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副总裁》的议案，同意聘任王剑先

生为公司高级副总裁。
4、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所造成。
11、时间安排
本激励计划授予股票期权的等待期分别为自授予之日起12个月、24个月。激励对象根据本激

励计划获授的股票期权在等待期内不得转让、用于担保或偿还债务。
本激励计划授予股票期权的行权期及各期行权时间和比例的安排如下表所示：

行权安排

第一个行权期

第二个行权期

行权时间

自授予之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之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
易日当日止

自授予之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之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
易日当日止

行权比例

50%

50%

在满足股票期权行权条件后，公司将为激励对象办理满足行权条件的股票期权行权事宜。在上
述约定期间内未申请行权的股票期权或因未达到行权条件而不能申请行权的该期股票期权，公司将
按本激励计划规定的原则注销激励对象相应 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相关权益不得递延至下期。

12、业绩考核要求
（1）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本激励计划的行权考核年度为 2025-2026年两个会计年度，每个会计年度考核一次，以达到业

绩考核目标作为股票期权的行权条件之一。各年度业绩考核目标如下表所示：

行权期

第一个行权期

第二个行权期

对应考核年
度

2025

2026

净利润（A）
目标值（Am）

5.63亿元

需满足以下两个条件之一：
1、以 2025年净利润为基数，2026年净利润增长

率不低于30%；
2、2025-2026年累计净利润不低于12.95亿元。

触发值（An）
3.94亿元

需满足以下两个条件之一：
1、以 2025年净利润为基数，2026年净利润增长

率不低于20%；
2、2025-2026年累计净利润不低于8.66亿元。

按照以上业绩目标，各期行权比例与考核期考核指标完成率相挂钩，对应的行权比例如下：

考核指标

净利润（A）

业绩完成情况

A≧Am
An≦A＜Am

A＜An

公司层面行权比例

X=100%
X=30%*（A-An）/（Am-An）+70%

X=0%
注：上述“净利润”指标以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并剔除本期及其他股权激励

计划及员工持股计划实施所产生的股份支付费用的影响作为计算依据。
各行权期内，公司未满足相应业绩考核目标的，所有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当年计划行权的股票期

权均不得行权，由公司注销。
（2）个人层面绩效考核要求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将对激励对象每个考核年度的整体业绩进行综合评估，并依据激励对

象的业绩完成情况、能力提升情况确定其考核结果是否合格。若公司层面各年度业绩考核达标，则
激励对象个人当年实际可行权数量=个人当年计划行权数量×公司层面行权比例×个人层面行权比
例。

考核评价表适用于考核对象，届时根据下表确定激励对象可行权的比例：

考核结果

个人层面行权比例

合格（B及以上）

100%
不合格（C/D）

0%
激励对象当期未能行权的股票期权由公司注销，不可递延至下一年度。
四、本次授予登记对公司经营能力和财务状况的影响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付》及《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规

定，公司将在等待期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根据可行权人数变动、行权条件达成情况等后续信息，修
正预计可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并按照授予日的股票期权公允价值，将当期取得的服务计入相关成
本/费用和资本公积金。

（一）股票期权的公允价值及确定方法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付》及《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相

关规定，需要选择适当的估值模型对股票期权的公允价值进行计算。公司选择Black-Scholes模型计
算股票期权的公允价值，具体参数选取如下：

1、标的股价：14.49元/股（公司授予日2025年3月31日收盘价）
2、有效期分别为：12个月、24个月（授予之日起至每个行权期首个行权日的期限）
3、波动率分别为27.7234%、23.4955%（采用深证成指最近一年、两年的波动率）
4、无风险利率：1.5279%、1.5302%（采用国债1年期、2年期到期收益率）
5、股息率：0.5307%、0.6467%（采用公司最近两年股息率均值）。
董事会已确定本激励计划的授予日为2025年3月31日，根据中国会计准则要求，本激励计划授

予的股票期权对各期会计成本的影响如下表所示：

授予股票期权的数量
（万份）

2,643.91
需摊销的总费用（万元）

11,011.88

2025年
（万元）

6,147.09

2026年
（万元）

4,160.86

2027年
（万元）

703.94
注：（1）上述计算结果并不代表最终的会计成本。实际会计成本除了与实际授予日、授予日收盘

价和授予数量相关，还与实际生效和失效的数量有关。同时，公司提醒股东注意上述股份支付费用
可能产生的摊薄影响。

（2）上述摊销费用预测对公司经营成果影响的最终结果将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
为准。

特此公告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0498 证券简称：山东路桥 公告编号：2025-42
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
前十名股东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

持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28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公司拟以自有资金或/及金融机构借款通过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A股股份，本次回购的股份将全部用于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并自回
购完成之日起十日内注销。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2025年4月29日
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
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38）。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现将2024年度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即2025年5月13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名股东和前
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持股数量和持股比例情况公告如下：

一、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7

股东名称

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铁路发展基金有限公司

山东高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夏重阳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一组合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持股数量（股）

776,564,176
107,346,104
92,497,537
29,230,000
19,944,951
16,043,759
8,903,314

持股比例（%）

49.75
6.88
5.93
1.87
1.28
1.03
0.57

8

9
1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方中证 10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中信证券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客户资金

上海宁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宁泉致远56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6,077,967

4,109,708
3,483,221

0.39

0.26
0.22

注：以上股东的持股数量为合并普通账户和融资融券信用账户后总的持股数量。鉴于公司可转
换公司债券目前处于转股期，本公告中公司总股本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
具的股本结构表为准。截至2025年5月13日，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9,159,925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0.59%，未纳入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列示。

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股东名称

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铁路发展基金有限公司

山东高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夏重阳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一组合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方中证 10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中信证券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客户资金

上海宁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宁泉致远56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持股数量（股）

735,327,063
107,346,104
30,641,867
29,230,000
19,944,951
16,043,759
8,903,314

6,077,967

4,109,708
3,483,221

持股比例（%）

50.44
7.36
2.10
2.00
1.37
1.10
0.61

0.42

0.28
0.24

注：以上股东的持股数量为合并普通账户和融资融券信用账户后总的持股数量。鉴于公司可转
换公司债券目前处于转股期，本公告中公司总股本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
具的股本结构表为准。截至2025年5月13日，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9,159,925股，占
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0.63%，未纳入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列示。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东名册。
特此公告。

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4日

证券代码：002230 证券简称：科大讯飞 公告编号：2025-022
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期票据发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2024年8月20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

会议和2024年9月6日召开的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注册发行中期票据
的议案》，同意公司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发行中期票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8月 22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的《关于拟注册和发行中期票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4）。

一、本次中期票据注册情况

公司已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以下简称“交易商协会”）出具的《接受注册通知书》（中
市协注〔2024〕MTN966号），交易商协会决定接受公司中期票据注册，注册金额为50亿元，注册额度
自通知书落款之日（2024年10月11日）起2年内有效，公司在注册有效期内可分期发行中期票据。

二、本次中期票据发行情况
公司 2025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科技创新债券）于 2025年 5月 12日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公

开发行，发行金额为8亿元人民币，期限3年，发行利率1.83%，由中信银行主承销，工商银行、中国银
行、兴业银行、光大银行、浦发银行、徽商银行、杭州银行、交通银行联席承销，缴款日为2025年5月13
日。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发行所募集的资金已全部到账。本次中期票据发行相关文件详见中国
货币网（www.chinamoney.com.cn）。

特此公告。
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五日


